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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广州市天河区消防救援大队重点项

目绩效评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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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：广州市天河区消防救援大队（以下简称“天

河区大队”或“大队”）前身为区公安消防大队，属武警序列的

公安现役部队，接受市消防支队和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双重

领导。2018 年 10 月 9 日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消防体制改

革的决策部署，武警消防部队集体退出现役。2018 年 10 月 15

日，我区贯彻公安部、应急管理部以及省、市工作要求，完成了

全区消防监管职能的统一划转，由天河消防大队全面履行全区防

火、灭火和应急救援工作职责。改制后，大队仍然是一支 24 小

时、全天候为天河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消防安全保障的纪

律队伍，接受应急管理部和区委区政府的双重领导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：“模块化小型消防站配套装备器材购

置”项目主要用于购置消防员基本防护装备、灭火抢险救援器材、

消防员特种防护装备等，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：根据中国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修订的《城市消防站建设

标准》(建标 152-2011）文件要求，需配齐配强新建棠德消防站

执勤装备器材，不断提高灭火和抢险救援能力，构筑起坚实的消

防安全屏障,确保社会消防安全稳定。阶段性目标为采购质量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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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率 100%、预算完成率 95%、社会稳定率 95%、公众安全感指数

95%。

（三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：2022 年区财政批复经费

350 万元,年中调减 216.05 万元，调整后预算为 133.95 万元，

预算调整率为-61.73%。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实际支出

133.95 万元，支出率 100%。预算调减原因主要是：由于消防器

材是由上级单位集中采购，招标流程时间长，导致模块化小型消

防站配套装备器材购置费调减 216.05 万元。在项目资金管理与

使用方面，由天河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财局直接支

付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情况：此项目由上级单位进行统一集中采购，

采购完成后由本单位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进行付款。项目实施

进度，与计划进度进行对比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：

一是采购流程原因，消防器材设备由上级单位集中采购，区消防

救援大队无法掌握采购进度，按照上级采购结果进行付款。

二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结论：虽然总体绩效完成相对较好，但是从全年

预算来看不太理想，主要由于消防队伍机构改革转隶，2021 年

政府采购统一执行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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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等政府采购相关制度规定，对新文件要求和新系统都处于摸

索阶段，导致部分项目采购滞后，一定程度影响了执行率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1、项目产出完成情况分析。对于不合格不达标的产品坚决

不纳用，验收合格率与采购质量达标率确保达到 100%；因上级

统一集中采购进度慢，装备购置完成率无法保障。

2、项目效益情况分析。通过此项目配齐配强新建消防站执

勤装备器材，能够不断提高灭火和抢险救援能力，构筑起坚实的

消防安全屏障,确保社会消防安全稳定。

3、项目可持续分析。“购置新执勤消防站装备器材”消防

专项经费属于一次性项目，可以保障天河区消防救援大队正常运

转，消除消防安全隐患，完成消防救援任务和工作，确保天河区

居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如有新建消防站需再次申请。

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制定合理资金支出计划，督促项目按期开展。在年初应制定

详细与合理的资金支出年度计划和月度计划，在年中应督促各个

项目按期开展，保障资金支出符合计划要求。一是对于上级单位

集中采购项目，加强与上级单位沟通，及时跟进和配合上级采购

进度；二是对于由本部门开展的采购项目，应提前做好采购计划，

控制采购流程，保障采购进度符合要求；三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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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安排专人负责跟进，掌握建设进程，对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

题及时沟通，尽快解决，保障项目如期实施；四是严格按照合同

要求支付项目进度款项，保证项目资金支付进度符合要求。


